
辦理結果說明

案件受理 案件評估 案件審議

1
臺北市政府

社會局
112年12月6日

第一階

段：每年1

月31日前

社區式服務交通

接送(BD03)
修訂

□1.1受理中

□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█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本部114年6月19日公

告「長期照顧服務申

請及給付辦法」修正

案，本案碼別自114

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2

中華民國營

養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

112年12月22日

第一階

段：每年1

月31日前

營養照護(CB01) 修訂
□1.1受理中

□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█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本部114年6月19日公

告「長期照顧服務申

請及給付辦法」修正

案，本案碼別自114

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3

中華民國醫

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

113年7月2日 (無)
新增A碼「衰弱

症評估」
新增
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應備文件缺漏，且提

案內容不符給付辦法

範圍，爰不予同意提

案內容。

4 新北市政府 113年12月17日 (無)
增加AA11獎勵金

額
修訂
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未依原則檢附應備文

件，爰予退件。

5
臺北市政府

社會局

114年1月16日、

114年1月24日
(無)

建議參考消費者

物價指數(CPI)

，提高BA01、

BA05、BA07、

BA15及BA16之給

(支付)價格。

修訂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未依本部所訂格式逐

案填寫成本分析，爰

予退件，並請該局重

新送件，截至本次公

告日尚未收到該局補

件。

6

財團法人臺

灣省私立永

信社會福利

基金會

114年7月30日、

114年8月8日

第一階

段：每年1

月31日前

新增BA碼「口腔

功能促進照顧服

務」

新增
□1.1受理中

□1.2逕予退件

█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█3.3審議未通過

本案審議未通過，後

續另送長照服務照顧

組合專家審查小組進

行審查。

提案

類型

受理、評估、審議程序

長照服務組合新增及修訂作業原則-申請案件辦理進度

更新日期：115年2月26日/下次公告時間：115年5月

編號 提案單位 本部收文日期
受理提案

階段(註)

建議收載/修訂

照顧組合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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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受理 案件評估 案件審議

提案

類型

受理、評估、審議程序

長照服務組合新增及修訂作業原則-申請案件辦理進度

更新日期：115年2月26日/下次公告時間：115年5月

編號 提案單位 本部收文日期
受理提案

階段(註)

建議收載/修訂

照顧組合名稱

7

社團法人台

灣長期照顧

發展協會全

國聯合會

1.114年10月22日

2.114年11月24日
(無)

奈米霧化沐浴照

護」案(G碼)
新增
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未依原則檢附應備文

件、未依本部所訂格

式逐案填寫成本分析

，爰予退件，並請該

會重新送件，截至本

次公告日尚未收到該

會補件。

8

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醫事

檢驗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

115年1月26日 (無)

CE01「健康量測

與照護品質管理

服務」

新增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請該會補充說明，爰

予退件，並請該府重

新送件，截至本次公

告日尚未收到該會補

件。

9

中華民國聽

力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

115年1月27日

第一階

段：每年1

月31日前

C碼聽覺照護 新增
□1.1受理中

□1.2逕予退件

█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本案受理申請，並請

業務單位評估提案內

容。

10 高雄市政府 115年2月2日 (無)

陪同外出(下稱

BA13)及代購或

代領或代送服務

(下稱BA16)價格

修正
□1.1受理中

█1.2逕予退件

□2.1評估中

□2.2評估通過

□2.3評估未通過

□3.1審議中

□3.2審議通過

□3.3審議未通過

請高雄市政府補充說

明，爰予退件，並請

該府重新送件，截至

本次公告日尚未收到

該府補件。

註:提案時間(以本部收文日期為準)

(一)第一階段：每年1月31日前。

(二)第二階段：每年7月31日前。

(三)第一階段備齊文件且符合本辦法給付範圍者訂於上半年評估審議，第二階段備齊文件且符合本辦法給付範圍者訂於下半年評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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